[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報名表
	選送地區志願
（僅可單選）
□加拿大卑詩省  
□美國 
	補助： 
□一般學生
□經濟弱勢 （請附證明）
	學校推薦順序(由學校填寫)
	

	就讀學校及年級
	
	請黏貼2吋照片

	姓
名
	中 文
	
	

	
	英 文
(與護照同)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膳食
	 □葷 □素

	聯絡地址
	□□□-□□□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行動電話：
	公務電話：

	
	電子信箱：

	在校表現
	學期別
	學業成績
	英文成績
	日常生活表現
	獎懲次數

	
	110學年度第1學期
	
	
	
	

	
	110學年度第2學期
	
	
	
	

	
	111學年度第1學期
	
	
	
	

	
	111學年度第2學期
	
	
	
	

	語文能力證明
	

	
申請人：                   導師：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任：                   校長：                                                                   


附件二、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家長同意書
	本人同意子女                   報名申請「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加拿大或美國）地區之選送學生，已詳讀計畫且承諾若錄取為選送學生，將遵守本計畫之規定，並履行其中所規範之義務。如有違反情事，須全數繳回所領取之獎學金。




                學生簽章：                       

                父親簽章(或監護人)：

               母親簽章(或監護人)：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同意書學生及父母雙方(或監護人)均須親自簽章，如為單方監護請提交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三、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交換生中文自我推薦函 
	
  (1000字以內，書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力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附件四、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交換生英文自我推薦函 
	
  (1000字以內，書寫或打字均可)，並敘述個人英語能力及優良事蹟(須附佐證資料)




附件五、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英文程度證明(範本)

            同學參加「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交換生徵選活動，因學生未參加英語能力相關檢定，茲由本校授課之英文教師證明學生英文程度相當於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英語能力測驗同等成績，參閱CEF外語能力檢測對照表)以上。






英文老師簽名：


處室承辦人：              主管人員：              校長：


附件八、臺北市113學年度國際交換學生學習實施計畫

繳交文件檢核表
(請將本頁置於第一頁與其他申請文件一併裝訂寄送)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

· 請參加甄選學生及學校承辦人就已所送資料，在學校審核檢核欄內確認打勾
	檢具資料
	學校審核
	教育局審核

	
	校級初選
	市級複審-書面審查

	報名表（附件一）
	□
	□

	家長同意書（附件二）
	□
	□

	中文自我推薦函 (附件三)
	□
	□

	英文自我推薦函 (附件四)
	□
	□

	英文程度證明文件
	□
	□

	家庭經濟證明
	□
	□

	近二年(110及111學年度)中、英文版學業成績單正本各1份
	□
	□



申請學生：              送審學校承辦人：            
13

